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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<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>的实
施意见》

解读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<食品生产
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>的实施意见》

根据有关工作要求，现将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<食品生产
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>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政策解读如
下。

一、《实施意见》起草的背景过程

2022年3月15日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9号发布了《食品生产经营监
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。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办法》要求，加强和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
动的监督检查，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，保障食品安全。我们在借鉴
省外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了贯彻落实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
理办法》的实施意见，分两次征求16个州市市场管理局和相关处室意见建议，均
反馈无意见。按照规定的时限，通过省局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未收到任何
修改意见。按照优化营商环境相关管理规定，组织召开了由云南省食品安全协
会、雪兰乳业、神龙肉业等相关行业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的座谈会，对实施
意见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征求意见，与会相关行业协会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均无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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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意见。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，实施意见主要是针对监管部门的职责权限作出明
确，不涉及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调整，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要求。

二、《实施意见》主要内容

共七部分：

第一部分：监督检查事权。本部分明确了省、州(市)、县(市）区三级市场监
管部门的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事权。省局：负责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生
产经营监督检查工作，重点组织和协调对产品风险高、影响区域广的食品生产经
营者的监督检查。一是将连续三年抽检不合格、上一年度抽检不合格超过3 批
次，以及列入总局、省局重点整治范围等的食品生产企业列入省局飞行检查范
围；二是按总局要求组织实施对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、婴幼
儿辅助食品、乳制品、肉制品等高风险大宗食品生产企业、以及大型食品生产企
业实施体系检查；三是按总局要求，对大型商超、大型网络食品销售第三方平
台、大型便利连锁企业等重点食品流通环节主体实施体系检查。

州（市）局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工作。一是将本年新
办审批发证、连续2年抽检不合格、上一年度抽检不合格超过2 批次、列入州
（市）局重点整治范围等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飞行检查。二是对食用农产品批
发市场、农贸市场、网络食品销售第三方平台、商超、小食杂店等食品流通环节
主体开展飞行检查。三是州（市）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结合本行政区域食品
生产经营者规模、风险、分布等实际情况，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要求，划分本行政
区域监督检查事权，确保监督检查覆盖本行政区域所有食品生产经营者。

县（市、区）局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工作。一是组织

实施对食品生产者的日常监督检查;二是组织实施对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、副食

品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、网络食品销售第三方平台、商超、小食杂店等食品流通

环节主体的日常监督检查；三是组织实施对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日常监督检查。

第二部分：监督检查内容。本部分明确了食品生产、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环
节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及重点。一是食品生产环节监督检查内容，包括食品生产
者资质、生产环境条件、进货查验、生产过程控制、委托生产、产品检验、贮存
及交付控制、不合格食品管理和食品召回、标签和说明书、食品安全自查、从业
人员管理、信息记录和追溯、食品安全事故处置、前次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
况等检查项目，重点是接受委托生产食品的情况。二是食品销售环节监督检查内
容，包括食品安全自查、食品安全追溯体系、许可及备案、场所及布局、设施设
备、禁止销售的食品、食品安全管理制度、人员管理、标签和说明书、温度全程



解读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<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>的实施意见》-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http://amr.yn.gov.cn/info/1729/25829.htm[2022/9/14 17:13:15]

【打印】 【关闭窗口】

控制、购销过程控制、贮存过程控制、运输过程控制、食品召回、委托生产、食
品安全事故处置及其它等食用农产品、特殊食品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、柜台出
租者、和展销会举办者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、从事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
品生产经营者等食品通用检查项目、食品其它检查项目和相关主体检查等检查项
目，重点是委托贮存、运输食品的情况。三是餐饮服务环节监督检查内容，包括
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、信息公示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、原料控制（含食品添加
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）、加工制作过程、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、备餐、供餐与配
送、场所和设备设施清洁维护、餐饮具清洗消毒、食品安全管理、制止餐饮浪费
等检查项目，重点是委托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，承包经营集中用餐的单位食堂情
况。

第三部分：监督检查计划。本部分明确监督检查计划。 一是制定监督检查
计划，二是依据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风险等级合理确定监督检查频次。

第四部分：监督检查方式。本部分明确了日常监督检查、飞行检查和体系检
查的监督检查方式。

第五部分：监督检查工作规范。本部分明确监督检查工作规范。一是明确了
监督检查的人员。二是明确了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统一使用市场监管总局
配套的《检查要点表》《结果记录表》开展监督检查。三是确定了监督检查记录
情形。四是确定监督检查结果的处理方式。

第六部分：明确监督管理要求。一是对问题食品的通报要求。二是责令整改

的要求。三是违法线索的移送要求。四是开展责任约谈的要求。五是实施联合惩

戒的要求。

第七部分：对实施工作提出了要求。一是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《食
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及本《实施意见》要求,开展食品生产经营监督
检查管理工作。二是要求加强专业化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。三是要求进一步规

范监督检查信息化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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